
领导短期出国、赴港澳校内审批、签证流程 
 
 
 

 
 
 
 

 
 
 
 
 
 
 
 

 
 
 

 
 

 
 
 
 
 
 
 
 
 
 
 
 
 

 
 

 

 

 

 

申请表填写、审批 

准备报批材料 

办理护照（港澳通行

证）、出国事项审批 

外事处办理批件 

1、浙江大学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人员申请表（按出访

人身份（正职或副职）填写表格）； 
2、邀请信复印件一份 

填写申请表： 
1、组织人事科意见； 
2、分管外事工作行政负责人意见； 
3、党委书记意见； 
4、出访经费栏由经费负责人签字； 

持申请表盖学院党委和行政章，并复印留底（作

为报销凭证之一）

持申请表和邀请信（复印件）去学校外事处办理任务

批件、政审批件，受理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中层干部

需加上校领导审批时间） 

如已有护照（港澳通行证），请持以下材料： 
1、出国任务批件、政审批件， 
2、外事处开具的介绍信； 
3、邀请信（复印件）； 
4、出国：持《申请出国签证事项表》、《因公护照个

人资料登记卡》；赴港澳持《因公往来港澳事项登记

表》，以上材料需到外事处登录输入并打印； 
    持以上材料去浙江省外办办证中心办理，受理

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1、护照； 
2、邀请信原件； 
3、根据不同国家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材料向外

事处或省外办领取； 
    持以上材料去浙江省外办办证中心办理，签证时

间按不同国家要求而定 

护照（港澳通行证）办理：采用电子照片，到相关拍

照点拍摄，打印“数字照片回执单”，需照片两张； 
港澳通行证：需照片两张 

签证办理 

注：虚线表示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所需步骤。 



领导因公赴台湾手续流程 
 

 
 
 
 
 
 
 
 
 
 
 
 
 
 
 

 
 
 
 
 
 

  
 
 
 

 
 
 
 

 
 

 
 
 
 
 

 
 
 
 
 

由外事处出具介绍信，去省台办取任务批件，持邀请函、行

程安排、入台证、身份证、户口本等材料去杭州市公安局出

（入）境办证中心办理赴台通行证、签注 

按邀请方入台证办理要求准备材料： 
1、 入台申请表（附两张二寸照）； 
2、 在职证明（盖公章）； 
3、个人简历； 
4、专业证书等 

持以上材料由邀请方办理入台证 

持上述材料去学校外事处办理，由外事处办理校内审批、 
上报手续

外事处受理 

办理入台证 

办理大陆居民往来

台湾通行证、签注

1、 填写浙江大学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人员申请表，按出访

人身份（正职或副职）填写表格： 
①组织人事科意见； 
②分管外事工作行政负责人意见； 
③党委书记意见； 
④出访经费栏由经费负责人签字 

持申请表盖学院党委和行政章，并复印留底（作为报销

凭证之一） 
2、填写赴台人员审查表（一式两份，从外事处领取）： 

“政治表现”栏由支部书记填写；“所在单位审查意见”

栏由党委书记填写、签名，并盖学院党委章 

材料填写、审批 

赴台访问考察或合作研究需准备材料： 
1、邀请信； 
2、邀请单位的背景资料； 
3、在台期间每天的行程安排 
如赴台开会还需准备以下材料： 
4、会议的详细议程； 
5、会议承诺书（承诺不涉及一中一台等）； 
6、被邀请与会代表的完整名单 

以上材料均为中文 

准备报批材料 

*请在行前 3 个月以上时间提交上述材料，以便及时报请上级有关部门审批。 

 



日常业务报销流程 
 
 
 
 
 
 
 
 
 
 
 
 
 

 
 
 
 
 
 
 
 
 
 
 
 
 
                                  
                                       
 
 

 
 
 
 
 
 

①将原始票据进行分类、汇总金额，发票背面由经办人、经

费主管两人签字，现金支付、银行支付（按不同单位）分类

汇总，填制“浙江大学报销汇总单”或“差旅费报销单”，经

费主管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②登录校网计财处网站“财务管理平台”，登录网上预约报销

系统。根据业务选择并录入报账信息，选择“不等候报账窗

口”进行网上预约。打印“报销确认单”，经费主管和经办人

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经费需预先授权至经办人一卡

通） 
*办公家具单价500元以上或批量家具到房产处办理固定资产

登记手续；仪器设备单价 800 元及以上办理固定资产增置手

续，经费主管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和资产设备专用章 

计财处审核柜台 
办理报销 

计财处复核柜台 
办理报销 

①持经费卡到审核柜台办理报销，经办人填写并检查汇总单上

的大小写金额是否相符，核对工号、姓名、银行卡号等相关信

息并在记账凭证“领（交）款人”处签名；  
②不等候报销：将报销确认单与原始票据交会计核算中心不等

候报销柜台办理签收手续，如有支票等至审核柜台办理 
*单张发票超过3000元的支票结算或汇款凭POS机刷卡小票报

销 

①持记账凭证至复核柜台办理复核； 
②如有支票，持记账凭证至复核柜台办理复核 

①领取支票、现金等业务； 
②如有支票，至出纳柜台领取 
 

计财处复核或银行

（现金）出纳柜台

办理 

汇总、整理票据 

 
 
注：①②为两种报销途径，①为经费卡报销，②为不等候预约报销。 
 

 
 
 
 



外汇核算流程 
 

 

 

 

 
 

  

 

 

 

 

   

 

 

 

 

 

 

 

 

 

 

 

 

 

 

 

 

 

 

 

 

 

 

 

所需材料： 
1、浙江大学出国（境）任务批件（供汇联原件）； 
2、浙江大学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表（复印件）； 
3、经费卡或一卡通； 
4、 借款单（单位盖章，负责人、经办人签名） 

计财处外汇管理 
审核柜台办理 

回国后费用结算 

计财处外汇管理 
审核柜台办理 

计财处外汇管理 
审核柜台办理 

由计财处出具以下材料： 
1、用汇申请书； 
2、转帐支票 

所需材料： 
1、浙江大学出国（境）任务批件（供汇联原件）； 
2、用汇申请书； 
3、转帐支票； 
4、经办人身份证 

所需材料： 
1、用汇申请书第四联； 
2、支票存根； 
3、水单 

若有剩余外汇需持退汇通知书，前往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办

理退汇手续 

中国银行购汇 

所需材料： 
1、浙江大学出国（境）任务批件复印件； 
2、浙江大学临时出国或赴港澳台申请表复印件； 
3、经费卡或一卡通； 
4、填制差旅费报销单（国内费用）、国外费用支出明细表

（单位盖章，负责人、经办人签名，其中签证费、护照费、

保险费等需外事处盖章） 

出国用汇申请 

 
 
 
注：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地址：凤起路 321 号二楼 

 



网上申请使用会议室、报告厅的确认等操作流程 

 

 

 

 

 

 

 

 

 

 

 

 

 

场地确认，点击“我的确认”进入场地确认页面，对申请者的预

约活动进行包括时间和场地的确认操作，场地确认后将会以短信

的形式通知申请者。 

系统登录后，进入资源管理后台，对资源进行设置与操作（查看

详细、开放设置、添加会议等） 

用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浙江大学公共场馆共享服务平台，

网址http://10.203.3.40/ggcg。 

 

 
 

通知物业提前 15 分钟开门，使用部门如需使用多媒体，由物业协

助操作。使用结束后由物业整理场地、打扫卫生、关闭门、窗和

全部设备电源，做好安全检查。 

 
注：目前综合楼 205、307、410、701、712、713 会议室和科研辅 

楼报告厅需登录学校公共场馆共享平台申请。 

 

 

 

 

 

http://10.203.3.40/ggcg

